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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革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德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俊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2,241,561,499.00 21,202,835,316.00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0,918,379,803.00 10,739,478,348.00 1.6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82,913,

582.00

-1.79%

5,818,520,

501.00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41,352,960.00 -51.07% 550,605,134.00 -3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7,228,891.00 -44.68% 517,727,881.00 -3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137,480,

228.00

1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50.00% 0.38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50.00% 0.38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 -1.54% 5.06% -3.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3,191,268.00 主要为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2,906,796.00

主要包括政府奖励、政府扶持

及技术改造资金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5,967,765.00

应收部分非全资子公司的少

数股东资金占用利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5,945.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4,086,308.00

主要是科伦KAZ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哈萨克斯

坦科伦” ）记账本位币坚戈贬

值损失。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62,428.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971,895.00

合计 32,877,253.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80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刘革新 境内自然人 26.33% 379,128,280 373,910,581 质押 253,600,000

潘慧 境内自然人 10.57% 152,180,946 152,059,950 质押 150,000,000

刘绥华 境内自然人 7.55% 108,669,330 90,000,000 质押 90,000,000

程志鹏 境内自然人 5.29% 76,154,130 76,154,130 质押 41,900,000

尹凤刚 境内自然人 1.58% 22,808,520

刘亚光 境内自然人 1.58% 22,808,520

刘卫华 境内自然人 1.58% 22,808,520 11,404,260 质押 2,220,000

薛维刚 境内自然人 1.28% 18,408,520 11,404,260 质押 17,450,000

潘渠 境内自然人 1.06% 15,306,940 质押 11,000,000

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锐

进25期盈信

瑞峰多空策

略1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01% 14,517,09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尹凤刚 22,808,52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8,520

刘亚光 22,808,52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8,520

刘绥华 18,669,330 人民币普通股 18,669,330

潘渠 15,306,940 人民币普通股 15,306,94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锐进25期盈信瑞峰多空策略1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517,092 人民币普通股 14,517,092

魏兵 11,863,774 人民币普通股 11,863,774

刘卫华 11,404,26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4,260

刘自伟 10,200,014 人民币普通股 10,200,014

汤明凯 9,313,844 人民币普通股 9,313,844

刘亚蜀 9,008,520 人民币普通股 9,008,5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绥华为刘革新之兄，尹凤刚为刘革新之妹夫，

刘亚光为刘革新之妹，刘亚蜀为刘革新之妹，刘卫华为刘革

新之弟，潘渠为潘慧之兄，不存在一致行动。 未知其他股东

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应收款 126,739,992.00 183,080,038.00 -30.77%

主要是收回成都珈胜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珈胜” ）借款4400万

元及代垫伊宁市边境经济合作区财政

局600万元。

其他流动资产 617,839,458.00 475,085,736.00 30.05% 3个月以上结构性存款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218,252,558.00 408,057,207.00 -46.51%

持有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石四药集团“）股权公允价值变动。

工程物资 6,952,196.00 22,109,493.00 -68.56% 备用工程物资减少。

开发支出 223,401,514.00 132,527,870.00 68.57% 研发项目投入增加。

应付票据 4,404,641.00 -100.00% 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预收款项 38,751,221.00 24,819,674.00 56.13% 预收货款增加。

应付利息 187,399,160.00 115,966,174.00 61.60% 应付债券利息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00,000,000.00 50,000,000.00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3,778,956,

050.00

1,488,682,

001.00

153.85% 应付债券重分类所致。

应付债券

1,595,015,

298.00

2,884,521,

311.00

-44.70% 重分类到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 106,000,000.00 600,000,000.00 -82.33% 本期偿还借款。

股本

1,440,000,

000.00

720,000,000.00 100.00%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其他综合收益 -81,232,406.00 89,077,950.00 -191.1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少数股东权益 132,790,211.00 230,892,190.00 -42.49% 非全资子公司亏损增加。

合并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316,630,368.00 149,881,463.00 111.25%

融资净额增加致利息支出增加；子公司哈萨

克斯坦科伦记账本位币坚戈贬值损失增加。

资产减值损

失

24,546,297.00 2,186,669.00 1022.54% 存货及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25,570,569.00 4,699,864.00 444.07% 收到的股票股利增加。

营业外收入 89,066,946.00 58,807,185.00 51.46% 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8,405,473.00 14,967,130.00 -43.84%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同期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550,605,134.00 825,747,070.00 -33.32%

1、由于塑瓶包装输液产品市场整体呈现出

供过于求，为了推动公司输液领域产业升

级，实现战略卡位，公司在第二季度开始加

大了对塑瓶包装输液产品的促销力度，致塑

瓶输液产品毛利率下降。 2、由于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药品招投标延期，使哈萨克斯坦科

伦产品销量未达预期，亏损增加；8月中旬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货币坚戈对美元汇率大幅

下降，坚戈贬值，致哈萨克斯坦科伦汇兑损

失增加。 3、融资净额增加，利息支出较同期

增加。 4、经营规模扩大，致管理费用中的折

旧摊销、员工薪酬、修理费用、研发费用等增

加。

少数股东损

益

-55,646,043.00 6,957,344.00 -899.82% 非全资子公司亏损增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15,033,

025.00

-2,250,809,

379.00

32.6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投

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新型直立式聚丙烯医用输液袋制造技术与

产业化”项目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将促进公司可立袋产品在输液领域的推广

应用。

2015年01月09

日

《关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01），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议案》、《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分）公司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等。

2015年02月17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5-005），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科伦药业因合同纠纷于2013年2月16日向成都市

武侯区人民法院起诉成都珈胜能源有限公司，请

求法院判令：确认科伦药业与成都珈胜于2010年9

月2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已依

法解除；后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成都中

院” ）与后述第二项“停止违约案件”予以合并审

理。 2014年4月29日公司收到成都中院作出的一

审判决书，判决确认科伦药业与成都珈胜于2010

年9月21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

于2011年4月12日依法解除；2015年3月24日公司

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终审

判决变更为《投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于2011

年4月13日依法解除。

2015年03月25

日

《关于公司与成都珈胜能源有限公司

之间投资合同纠纷终审判决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18），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成都珈胜因合同纠纷于2013年3月5日向成都中院

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立即终止合作投资伊犁

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停止其在该公司的一切

经营、生产活动；2）判令科伦药业赔偿成都珈胜

损失共计人民币5,000万元。 2014年4月29日公

司收到成都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判决驳回成

都珈胜全部诉讼请求；2015年3月24日公司收到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终审判决为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2015年03月

25日

《关于公司与成都珈胜能源有限公司之

间投资合同纠纷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8），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氯化钠注射液，获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军队医疗机构制剂批

件，该项粉液双室袋即配型静脉输液产品为国内

首家，将有效填补临床需求空白。

2015年04月

09日

《关于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氯化钠注

射液获批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诚信证评跟踪评级结果：债项级别 AA+�， 主

体级别 AA+，评级展望稳定。

2015年05月

14日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

告（201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诚信证评跟踪评级结果：债项级别 AA+�， 主

体级别 AA+，评级展望稳定。

2015年05月

14日

《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

告（201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将所持全资子公司江西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35%的股权（即861万元的出资额）为江西科伦申

请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2015年06月

27日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西科伦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申报的复方醋酸钠林格注射液品种获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注册批件。 该品种近年来整体呈

现快速增长态势，截止此公告披露之日，在国内市

场只有一家制药企业已生产销售，我公司该品种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上市后，将具有较大的市

场空间。

2015年07月

15日

《关于公司复方醋酸钠林格注射液获注

册批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7），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重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人鼠嵌合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注册

受理，标志着我公司首个生物技术药物成功申报

临床。 目前尚无国内企业生产该产品，我公司为

国内首家申报该品种100mg/50ml、

200mg/100ml规格的企业，该产品获批上市后将

为国内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带来新的福音。

2015年07月

21日

《关于公司重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射液注

册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0），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

资券注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0亿元。

2015年08月

08日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5-06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境保护局下发《关于同意伊

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二期头孢中间体项目试

生产的复函》，同意该项目投入试生产。

2015年08月

27日

《关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环境保护局同

意伊犁川宁二期头孢中间体项目试生产

的复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8），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按不超过人民币13.90元/股的

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为了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

公司拟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将回购的股份作

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之股份来源。

2015年08月

27日

《关于在10亿元额度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15-070），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9月

17日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083），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10月

12日

《关于确定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用途公告》（公告编号：2015-091），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刘革新

刘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

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

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

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

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

公司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公司产品的

产品；如果公司认为刘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

从事了对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刘革

新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产或股

权转让给公司；如果刘革新将来可能存在任

何与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

务机会，应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

机会按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

供给公司，公司对上述业务享有优先购买权。

2008

年09

月09

日

承诺出具日

至以下时间

的较早者：

1）刘革新不

再直接或间

接控制公司；

2）公司股份

终止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

上市。

严

格

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刘革新和股

东潘慧

自2013年6月3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现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份股份。 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

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使股

份数量发生相应变动的事项,锁定股份数量

则相应调整。

2013

年06

月03

日

自2013年6

月3日起36

个月

严

格

履

行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刘革新

鉴于公司与成都珈胜之间存在三宗诉讼，本

着充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原则，公司实际

控制人刘革新于2014年1月作出承诺：若该

等案件判决科伦药业支付任何赔偿金、违约

金或承担其他直接财产责任，则在科伦药业

承担相关责任后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予以足额

补偿。

201

4年

01月

24日

自承诺日起

至事项完成

日

严

格

履

行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刘革新，以

及管理层程志

鹏、潘慧、刘思

川、王晶翼、葛

均友、万阳浴、

乔晓光、卫俊

才、谭鸿波、冯

昊、赖德贵、郑

昌艳、黄新

自承诺之日起，在未来12个月内不会以任何

方式减持2014年增持或购买的公司股份。

2015

年07

月06

日

自2015年7

月6日起12

个月

严

格

履

行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刘革新

以自筹资金在2015年7月14日至2015年10月

13日期间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通过法律法规允

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收益互换及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定向资产管理等），预计合计增持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5,000万元。

2015

年07

月14

日

2015年7月

14日至 2015

年10月13日

严

格

履

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40.00% 至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60,114.16 至 90,171.2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00,190.2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由于塑瓶包装输液产品市场整体呈现出供过于求，为了推

动公司输液领域产业升级，实现战略卡位，公司在第二季度

开始加大了对塑瓶包装输液产品的促销力度，致塑瓶输液产

品毛利率下降。 2、由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药品招投标延期，

使哈萨克斯坦科伦产品销量未达预期，亏损增加；8月中旬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货币坚戈对美元汇率大幅下降，坚戈贬值，

致哈萨克斯坦科伦汇兑损失增加。 3、融资净额增加，财务费

用支出较同期增加。 4、经营规模扩大，致管理费用中的折旧

摊销、员工薪酬、修理费用、研发费用等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6月4日，本公司子公司科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际（以下简称“科伦国际” ）从第三方收购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石四药集团（原利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145,300,000股普通股，占石

四药集团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数的4.96%（由于石四药集团回购并注销股份，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占

石四药集团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数的5.16%），共计支出港币399,575,000.00元，折合人民币313,891,

129.00元。 于2015年9月30日，科伦国际持有的石四药集团股份按照其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发布的实时

股价计算的公允价值为人民币218,252,558.00元。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石四药集团股利港币28,624,

100.00元，折合人民币23,037,821.00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股票代码：

002422

股票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15-103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10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

年10月29日在成都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公司董事刘思川先

生、王晶翼先生、黄复兴先生、张腾文女士和独立董事李越冬女士、王广基先生和张涛先生以通讯方式出

席，其余董事均以现场出席方式参加，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与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在2015年10月31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上。

二、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科伦药业研究院自王晶翼院长加盟以来，以优秀的药物研究能力为标志，科伦的药物研究已迈入中

国药物创新研发型企业的第一方阵。 通过全方位调用国内外优质资源，科伦建立了以成都中央研究院为

核心、以国内苏州研究院、天津研究院和美国新泽西州研究院、加州研究院为两翼的研发组织体系。 为公

司的三发驱动战略打下了坚实的产品基础和人才基础。

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作为董事领取薪酬，综合考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责任、勤勉尽职以及公司研发规模

和重要性等方面，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提议公司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研究院院长、科伦药业首席科学家

王晶翼先生报酬标准为：260万元。

三、以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湖南科伦转让广东科伦股权

的议案》。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科伦” ）和广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科

伦” ）均为科伦药业全资子公司，为扩大湖南科伦市场规模，公司向湖南科伦转让所持广东科伦100%股

权，综合考虑广东科伦的资产质量、净资产等因素，广东科伦100%的股权受让额确定为出资额10,000万

元。湖南科伦使用自筹资金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完成后，湖南科伦持有广东科伦100%股权，广东科

伦为科伦药业孙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湖南科伦的市场竞争力，其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

和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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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盛璐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922,067,961.85 3,598,873,677.29 3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965,602,199.25 2,190,366,100.62 35.3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0,684,626.74 -10.75%

1,493,877,

178.34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3,972,202.56 -149.86% 13,084,792.66 -8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776,319.17 -158.66% 16,679,301.05 -7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26,292,586.50 87.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 -143.75% 0.035 -8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 -143.75% 0.035 -8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1.85% 0.57% -3.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56,045.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13,134.3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5,830,182.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9,272.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90,316.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48,996.29

合计 -3,594,508.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14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威望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17% 182,689,925 30,139,925 质押 88,180,000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7.45% 33,075,000 0

西藏瑞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3% 20,093,283 20,093,283 质押 8,200,000

北京同方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 11,643,400 0

国海创新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6% 10,046,642 10,046,642

东吴基金－光大

银行－王士明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3,414,84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投瑞

银锐意改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3,386,578 0

王士明 境内自然人 0.69% 3,077,400 0

深圳风格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风格汇鑫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6% 2,924,800 0

杜建军 境内自然人 0.45% 2,0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152,55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2,550,000

CHINA�CRANE�

INVESTMENT�HOLDINGS�

LIMITED

33,07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33,075,000

北京同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1,643,4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643,400

东吴基金－光大银行－王士明 3,414,841

人民币普通

股

3,414,84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

瑞银锐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386,578

人民币普通

股

3,386,578

王士明 3,077,400

人民币普通

股

3,077,400

深圳风格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风格汇鑫5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924,800

人民币普通

股

2,924,800

杜建军 2,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0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日进斗金14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500

人民币普通

股

1,600,500

深圳风格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风格汇鑫6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219,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21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期初上升88.93%，主要系收到股权激励款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下降96.07%，主要系汇率波动导致外汇远期合约预期收益减

少。

3、应收票据较期初下降40.92%，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结算或背书使用。

4、应收利息较期初上升146.02%，主要系期末计提的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5、应收账款较期初下降32.77%，主要系货款回笼。

6、其它应收款较期初上升44.40%，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增加。

7、预付账款较期初下降30.65%，主要系根据合同协议收到货物，预付账款结算。

8、存货较期初上升54.66%，主要系在手订单量增加，致使在产品增加。

9、其它流动资产较期初上升633.94%，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10、新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主要系新增非重大影响股权投资。

11、新增长期股权投资，主要系新增非控制性股权投资。

12、交易性金融负债较期初上升1880.54%，主要系汇率波动导致外汇远期合约预期损

失增加。

13、应付票据较期初上升458.36%，主要系对外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14、应付账款较期初上升39.18%，主要系采购物资量增加，致使根据合同应付的采购款

增加。

15、预收账款较期初上升101.18%，主要系在手订单量增加，致使预收货款增加。

16、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下降56.35%，主要系年初应付的职工年终绩效已支付所致。

17、应交税费较期初上升50.79%，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

18、应付利息较期初上升52.51%，主要系应付银行贷款利息增加。

19、其他应付款较期初下降68.53%，主要系投资保证金返还所致。

20、长期借款较期初上升136.80%，主要系银行项目贷款增加。

21、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下降95.90%，主要系外汇远期合约损益变动导致所得税时

间性差异减少。

22、资本公积较期初上升55.08%，主要系实施股权激励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510.98%，主要系汇率变动产生的汇兑收益增加。

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112.93%，主要系资产减值转回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288.09%，主要系人民币贬值，致使公司因远期

汇率波动造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下降。

4、投资净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46.97%，主要系银行理财收益减少。

5、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58.79%，主要系获得政府补贴收入下降。

6、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78.53%，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7、所得税较上年同期上升57.75%，主要系上年同期存在较多可弥补亏损，造成上年同

期所得税费用较少。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87.93%，主要系销售回款大于采购付

款量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94.89%，主要系新增对外股权投资

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422.80%，主要系收到股权激励及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上升393.82%，主要系收到股权激励及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与挪威Golden� Energy� PSV�

Invest� I� AS公司、Golden� Energy� PSVInvest� II� AS公司各签订的一份 《海工船舶建造

合同》，目前合同正在履行中。

（2）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润邦工程船舶

技术有限公司与马绍尔群岛

Corretaje� Maritimo� Sud� Americano� Inc.签订的一份《工程船舶建造合同》，目前合

同正在履行中。

（3）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润邦工程船舶

技术有限公司与马绍尔群岛Corretaje� Maritimo� Inc.签订的一份《工程船舶建造选择权协

议》，报告期内客户暂未宣布行使选择权。

（4）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与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为

其海洋风电安装平台的起重及提升系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1+1” 销售合同（包括三份

销售合同及三份备选销售合同），目前合同正在履行中。

（5）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6）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完成向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南通威望

实业有限

公司

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2015年08

月26日

2015年8月

26日-2018

年8月25日

正常履行

中。

西藏瑞华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2015年08

月26日

2015年8月

26日-2018

年8月25日

正常履行

中。

国海创新

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2015年08

月26日

2015年8月

26日-2018

年8月25日

正常履行

中。

南通威望

实业有限

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

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

来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组

织将来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

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公

司将采取合法和有效的措施， 保障控制

的公司和/或其他经济组织不从事上述

产品的生产经营。 ” 就避免与公司发生

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本公司作为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就2010年3月6日本公司出具的《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在此进一步承

诺：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和/或

经济组织将来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

将来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

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以

违反承诺所得销售收入的三倍赔偿给江

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03

月0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吴建

实际控制人吴建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

竞争承诺如下：“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

和/或其他经济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

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已生产经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

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

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组

织将来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

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人

将采取合法和有效的措施， 保障本人控

制的公司和/或其他经济组织亦不从事

上述产品的生产经营。 ” 就避免与公司

发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本人作

为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就2010年3月6日本人出具的《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在此进一步承

诺：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

组织将来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

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人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以违反承

诺所得销售收入的三倍赔偿给江苏润邦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就避免与公司发

生同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1）不会

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及其子公司出售

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

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虹波机械有限

公司、 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

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资产 ；

（2）不会以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提出收购南通威信船用配件

有限公司、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 南通虹波科技

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股权或资产的议案；（3） 不会开展南通

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

配件有限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

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通虹波工程

装备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工作。 ” 对南通威和的未来业务安排进

行了承诺：“润邦股份若成功实现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在控制南通威信及

南通威和期间，南通威信、南通威和两家

公司除开展现有业务外不再进入新的业

务领域， 避免未来与润邦股份业务拓展

产生利益冲突。

2010年03

月0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施晓越

施晓越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承诺

如下：“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其

他经济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

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组织将来

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

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人将采取

合法和有效的措施， 保障本人控制的公

司和/或其他经济组织亦不从事上述产

品的生产经营。 ” 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

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本人作为江苏

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就2010年3月6日本人出具的《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在此进一步承诺：若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组织将

来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

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人愿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以违反承诺所得

销售收入的三倍赔偿给江苏润邦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

争进一步承诺如下：“（1）不会以任何方

式向润邦股份及其子公司出售南通威信

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

有限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

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

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资产；（2） 不会以任

何方式向润邦股份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

出收购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

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虹波机

械有限公司、 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

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股权或资产

的议案；（3） 不会开展南通威信船用配

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

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

技有限公司和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 ” 对

南通威和的未来业务安排进行了承诺：

“润邦股份若成功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 在控制南通威信及南通威和

期间，南通威信、南通威和两家公司除开

展现有业务外不再进入新的业务领域，

避免未来与润邦股份业务拓展产生利益

冲突。

2010年03

月06日

2010年3月6

日-2016年9

月14日

正常履行

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沙明军

沙明军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承诺

如下：“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其

他经济组织目前未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

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组织将来

不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

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 本人将采取

合法和有效的措施，保障本人控制的公

司和/或其他经济组织亦不从事上述产

品的生产经营。 ”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

业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本人作为江苏

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就2010年3月6日本人出具的《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在此进一步承诺：若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经济组织将

来从事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来生产经

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的产品的生产经营或投资，本人愿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以违反承诺所得

销售收入的三倍赔偿给江苏润邦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就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

竞争进一步承诺如下：“（1）不会以任何

方式向润邦股份及其子公司出售南通威

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威和船用配

件有限公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

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及南通虹波工程装

备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资产；（2）不会以

任何方式向润邦股份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提出收购南通威信船用配件有限公司、

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司、南通虹波

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技有限公司

及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股权或资

产的议案；3、不会开展南通威信船用配

件有限公司、南通威和船用配件有限公

司、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南通虹波科

技有限公司和南通虹波工程装备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工作。 ”对

虹波机械的未来业务安排进行了承诺：

“润邦股份若成功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在控制虹波机械期间，虹波机

械除开展现有业务外不再进入新的业务

领域，避免未来与润邦股份业务拓展产

生利益冲突。

2010年03

月06日

2010年3月6

日-2016年9

月14日

正常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南通威望

实业有限

公司

作为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承诺自本

承诺函出具之日次日（2015年7月10日）

起的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润邦

股份的股份。 如在上述期限内南通威望

实业有限公司发生减持润邦股份的情

形，由此减持行为所得的收益归江苏润

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2015年07

月10日

2015年7月

10日-2016

年1月9日

正常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无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5年度净利润（万元） -3,100 至 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0,348.7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位徘徊等因素影响，造成公司海工

业务大额亏损，此外获得新订单的难度越来越大，导致单位固

定成本增加，致使毛利水平下降。 如果后续国际原油价格仍

无较大起色，不排除公司将发生产品延期交付、现有合同价格

下调、合同终止、客户不按约付款甚至弃单等风险，进而可能

导致公司计提合同减值准备。

2、公司部分订单被推迟交付，导致年内无法形成销售收

入。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98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15年7月20日

和2015年8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详细情况见刊登于2015年7月21日及2015年8月8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公司于2015年9月1日、2015年10月9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6、

2015-080）。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本公司股票。 公司后期将持续

关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